
 
 
 
 
 
 
 
 
 

 
 
 
 
 

 
  
 

 

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作業規範執行情形 

114 年度 

1. 依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作業規範辦理。 

2. 114 年度關係人交易 

 

3. 交易評估  

依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範」第九條之一規定，本公司向關係人進銷

貨、進行勞務或技術服務交易，預計全年度交易金額達公司最近期合併總資產或最近年度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百分之五者，除適用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或

屬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者外，應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進行交

易。經檢視本公司無上述全年度交易金額達標準而須提報董事會之相關交易情形。 

4. 上述評估已於 114.12.24 董事會進行報告。


